
台
中
市
召
會
操
練
禱
研
背
講
進
度
卡
︵
2018
年
5

月
28
至
6

月
2

日
︶ 

 
總
題
：
在
召
會
生
活
中
並
為
着
召
會
生
活
，
以
基
督
為
我
們
的
人
位
並
活
祂 

 
 

第
五
篇 

認
識
愛
主
的
意
義
，
在
不
朽
壞
之
中
愛
主
耶
穌
基
督
， 

            

並
在
愛
和
光
中
行
事
為
人 

5
／
28
週
一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主
日
：
徒
十
四
1
∫
十
五
11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週
一
：
徒
十
五
12
∫
十
六
5 

可
十
二
30
：
﹁
你
要
全
心
、
全
魂
、
全
心
思
並
全
力
，
愛
主
你
的
神
。
﹂ 

林
前
二
9

：
﹁
只
是
如
經
上
所
記
：
﹃
神
為
愛
祂
的
人
所
豫
備
的
，
是
眼
睛
未
曾

看
見
，
耳
朵
未
曾
聽
見
，
人
心
也
未
曾
想
到
的
。
﹄
﹂ 

壹 

我
們
需
要
認
識
愛
主
的
意
義—

可
十
二
30
，
林
前
二
9
： 

 

一、
愛
主
就
是
讓
祂
活
在
我
們
裏
面
並
替
我
們
活
，
並
領
悟
祂
渴
望
有
一
個
住
處

使
祂
能
得
着
彰
顯—

弗
三
16
。 

 

二、
我
們
信
入
主
，
乃
是
為
了
接
受
祂
；
我
們
愛
祂
，
乃
是
為
着
享
受
祂—

多
三

15
。 

 

三、
愛
主
乃
是
要
停
下
我
們
的
作
為
，
讓
主
全
然
佔
有
我
們
這
人—

弗
三
16
∫

19
，
加
四
19
。 

 

四、
表
達
我
們
對
主
的
愛
最
好
的
方
式
乃
是
說
，
﹁
主
耶
穌
，
我
向
你
敞
開
，
完

全
佔
有
我
。
主
，
我
愛
你
，
我
將
自
己
交
給
你
，
我
向
你
敞
開
。
多
而
又
多

的
擁
有
我
，
直
至
你
達
到
我
這
人
的
每
一
部
分
，
並
且
安
家
在
我
裏
面
。
﹂ 

應
用
：
我
們
應
當
每
天
早
晚
告
訴
主
，
我
們
愛
祂
。
沒
有
別
的
禱
告
比
對
主
說
我

們
愛
祂
，
更
能
挑
旺
我
們
。 

5
／
29
週
二  

讀
經
進
度
：
徒
十
六
6
∫

40 

提
後
四
8

：
﹁
從
此
以
後
，
有
公
義
的
冠
冕
為
我
存
留
，
就
是
主
，
那
公
義
的
審

判
者
，
在
那
日
要
賞
賜
我
的
；
不
但
賞
賜
我
，
也
賞
賜
凡
愛
祂
顯
現
的
人
。
﹂ 

弗
六
24
：
﹁
願
恩
典
與
一
切
在
不
朽
壞
之
中
，
愛
我
們
主
耶
穌
基
督
的
人
同
在
。
﹂ 

 

五、
按
照
哥
林
多
前
書
，
我
們
要
愛
主
就
需
要
接
受
祂
作
我
們
的
分
，
給
我
們
享

受
，
︵
一
2
，
9
，
五
7
∫

8
，
十
3
∫

4
，
︶
讓
祂
在
我
們
裏
面
長

大
，
︵
三
6
，
︶
並
領
悟
我
們
與
祂
是
一
靈
。
︵
六
17
。
︶ 

 

六、
我
們
愛
主
，
是
藉
着
完
全
讓
主
佔
有
，
並
愛
祂
的
顯
現—

提
後
四
8
： 

 
 

1.
成
為
愛
神
的
人
，
乃
是
被
神
完
全
佔
有
、
擁
有
並
接
管—

弗
三
16
∫

19
，
加
四
19
。 

 
 

2.
我
們
若
這
樣
愛
主
，
就
會
愛
祂
的
顯
現—

提
後
四
8
： 

 
 
 

a.
按
照
保
羅
的
話
，
有
冠
冕
為
那
些
愛
主
顯
現
的
人
存
留—

8
節
。 

 
 
 

b.
如
果
我
們
不
愛
主
，
祂
的
來
臨
將
是
審
判
的
事
；
︵
林
前
十
六
22
；
︶

但
如
果
我
們
愛
祂
和
祂
的
顯
現
，
我
們
就
會
得
着
獎
賞
。 

貳 

﹁
願
恩
典
與
一
切
在
不
朽
壞
之
中
，
愛
我
們
主
耶
穌
基
督
的
人
同
在
﹂—

弗

六
24
： 

 

一、
按
照
保
羅
著
作
中
的
用
法
，﹁
不
朽
壞
﹂
這
辭
主
要
是
指
神
和
屬
神
的
事
物
；

任
何
天
然
的
事
物
都
是
會
朽
壞
的
，
但
神
、
神
聖
的
生
命
、
以
及
所
有
在
復

活
中
的
事
物
乃
是
不
朽
壞
的—

提
前
一
17
，
提
後
一
10
，
林
前
十
五
42
，
52

∫

54
。 

 

二、
在
不
朽
壞
之
中
愛
我
們
的
主
耶
穌
基
督
，
意
思
就
是
在
新
造
裏
，
並
照
着
以

弗
所
書
所
啓
示
一
切
不
朽
壞
的
事
項
愛
祂
： 

 
 

1.
我
們
需
要
在
祂
作
為
三
一
神
的
具
體
化
身
，
︵
西
二
9
，
︶
作
為
身
體
的

成
分
，
︵
林
前
十
二
12
，
︶
作
為
實
際
、
恩
典
、
平
安
、
愛
和
光
，
︵
約

一
17
，
八
12
，
十
四
6
，
27
，
約
壹
四
8
，
︶
並
作
為
一
個
新
人
的
構

成
成
分
裏
︵
弗
二
15
，
西
三
10
∫

11
︶
來
愛
主
耶
穌
。 

 
 

2.
所
有
這
些
事
物
都
與
以
弗
所
書
中
所
啓
示
並
教
導
的
有
關
，
包
括
三
一

神
、
基
督
和
祂
的
身
體—

召
會
。 

 
 

3.
以
弗
所
書
說
到
三
一
神
的
分
賜
以
產
生
召
會
，
︵
一
3
∫

23
，
三
16
∫

21
，
︶
基
督
為
着
召
會
的
所
是
並
所
作
，
︵
一
7
，
二
13
∫

18
，
五
25

∫

27
，
29
，
︶
以
及
召
會
是
基
督
的
身
體
、
是
基
督
的
新
婦
、
並
且
在

諸
天
界
裏
與
基
督
成
為
一
。
︵
一
22
∫

23
，
五
23
，
25
∫

27
，
二
6
。
︶ 

 
 

4.
所
有
這
些
都
是
不
朽
壞
的
，
我
們
需
要
在
這
些
不
朽
壞
的
事
物
中
愛
主
： 

應
用
：
天
然
的
事
物
︵
自
己
、
錢
財
、
宴
樂
等
︶
都
是
會
朽
壞
的
，
但
神
、
神
聖

的
生
命
、
以
及
所
有
在
復
活
中
的
事
物
乃
是
不
會
朽
壞
的
。 

5
／
30
週
三  

讀
經
進
度
：
徒
十
七
1
∫

34 

約
一
12
：
﹁
凡
接
受
祂
的
，
就
是
信
入
祂
名
的
人
，
祂
就
賜
他
們
權
柄
，
成
為
神

的
兒
女
。
﹂ 

彼
後
一
4

：
﹁
藉
這
榮
耀
和
美
德
，
祂
已
將
又
寶
貴
又
極
大
的
應
許
賜
給
我
們
，

叫
你
們
既
逃
離
世
上
從
情
慾
來
的
敗
壞
，
就
藉
着
這
些
應
許
，
得
有
分
於

神
的
性
情
。
﹂ 

 
 
 

a.
如
果
我
們
在
這
一
切
事
上
愛
主
，
我
們
向
着
祂
的
愛
就
是
不
朽
壞
的—

六
24
。 

 
 
 

b.
這
樣
的
愛
不
是
天
然
的
愛
，
乃
是
在
復
活
裏
的
愛
；
這
愛
就
是
神
自
己

在
祂
神
聖
的
素
質
裏—

約
壹
四
16
。 

 

三、
在
主
的
恢
復
裏
，
我
們
需
要
在
以
弗
所
書
所
啓
示
一
切
神
聖
、
屬
靈
、
屬
天
、

不
朽
壞
的
事
物
中
，
來
愛
我
們
的
主
耶
穌
基
督
；
這
些
事
物
乃
是
關
於
三
一

神
、
神
聖
的
生
命
、
基
督
之
於
我
們
的
所
是
、
祂
的
所
作
、
以
及
召
會—

一

3
∫

23
，
二
5
∫

6
，
13
∫

18
，
三
16
∫

21
，
四
4
∫

5
，
五
23
，

25
∫

27
。 

參 

我
們
這
些
神
的
兒
女
越
在
不
朽
壞
之
中
愛
主
，
就
越
在
愛
和
光
中
行
事
為

人—

1
∫

14
節
： 

 

一、
我
們
這
些
神
的
兒
女
乃
是
神
人
，
由
神
而
生
，
有
神
的
生
命
和
性
情
，
屬
於

神
的
種
類—

1
節
，
約
壹
三
1
，
約
一
12
∫

13
： 

 
 

1.
神
是
我
們
真
實
、
真
正
的
父
，
我
們
是
祂
真
實
、
真
正
的
兒
女—

約
壹
三

1
，
弗
五
1
。 

 
 

2.
宇
宙
中
最
大
的
奇
蹟
，
乃
是
人
類
竟
能
從
神
而
生
，
罪
人
竟
能
成
為
神
的

兒
女—

約
壹
三
1
，
9
，
四
7
，
五
1
，
4
，
18
，
約
一
12
∫

13
： 

 
 
 

a.
我
們
旣
是
由
神
聖
的
生
命
所
生
，
有
神
聖
的
生
命
，
我
們
這
些
神
的
兒

女
就
是
神
聖
的
人—

約
壹
五
11
∫

13
，
三
1
，
10
。 

 
 
 

b.
我
們
這
些
由
神
所
生
的
人
，
不
僅
有
神
聖
的
生
命
，
也
有
神
聖
的
性

情—

彼
後
一
4
。 

應
用
：
光
的
兒
女
行
事
為
人
，
不
該
像
不
智
慧
的
人
，
乃
該
像
有
智
慧
的
人
，
贖

回
光
陰
，
因
為
日
子
邪
惡
。
要
贖
回
光
陰
，
就
要
憑
著
基
督
活
在
召
會
中
，

就
是
在
召
會
生
活
中
活
基
督
。 

5
／
31
週
四  

讀
經
進
度
：
徒
十
八
1
∫

28 

弗
五
2

：
﹁
也
要
在
愛
裏
行
事
為
人
，
正
如
基
督
愛
我
們
，
為
我
們
捨
了
自
己
，

作
供
物
和
祭
物
獻
與
神
，
成
為
馨
香
之
氣
。
﹂ 

約
壹
四
16
：
﹁
神
在
我
們
身
上
的
愛
，
我
們
也
知
道
也
信
。
神
就
是
愛
，
住
在
愛

裏
面
的
，
就
住
在
神
裏
面
，
神
也
住
在
他
裏
面
。
﹂ 

 

二、
我
們
這
些
神
的
兒
女
應
當
在
愛
和
光
中
行
事
為
人—

弗
五
2
，
8
： 

 
 

1.
愛
是
神
內
在
的
本
質
，
光
是
神
外
顯
的
元
素—

約
壹
四
8
，
16
，
一
5
。 

 
 

2.
我
們
這
些
神
兒
女
的
日
常
行
事
為
人
，
該
由
神
愛
的
本
質
和
神
照
耀
的
元

素
二
者
所
構
成
；
這
該
是
我
們
行
事
為
人
內
在
的
源
頭—

弗
五
2
，
8
。 

 
 

3.
﹁
要
在
愛
裏
行
事
為
人
，
正
如
基
督
愛
我
們
，
為
我
們
捨
了
自
己
，
作
供

物
和
祭
物
獻
與
神
，
成
為
馨
香
之
氣
﹂—

2
節
： 

 
 
 

a.
以
弗
所
書
的
目
標
，
乃
是
要
帶
我
們
進
入
神
的
愛
，
就
是
祂
內
在
的
本

質
裏
，
使
我
們
在
甜
美
的
神
聖
之
愛
裏
享
受
祂
的
同
在
，
而
像
基
督
一

樣
的
愛
別
人—

五
25
： 

 
 
 
 

(一)
在
愛
的
情
形
與
氣
氛
中
，
我
們
被
神
浸
透
，
在
祂
面
前
成
為
聖
別
、

沒
有
瑕
疵—

一
4
。 

 
 
 
 

(二)
我
們
在
其
中
為
着
長
大
而
生
根
、
並
為
着
建
造
而
立
基
的
愛
，
乃
是

我
們
實
際
認
識
並
經
歷
之
神
聖
的
愛—

三
17
。 

應
用
：
我
們
這
樣
親
密
的
享
受
神
的
愛
，
我
們
不
願
意
作
任
何
使
父
不
喜
悅
或
使

祂
心
憂
的
事
。
父
恨
惡
淫
亂
、
污
穢
和
貪
婪
。
我
們
若
在
愛
裏
行
事
為
人
，

就
會
遠
離
這
些
事
。
合
乎
神
心
願
的
召
會
生
活
，
必
須
在
愛
裏
並
在
光
中
。 

6
／
1

週
五  

讀
經
進
度
：
徒
十
九
1
∫

41 

弗
三
19
：
﹁
並
認
識
基
督
那
超
越
知
識
的
愛
，
使
你
們
被
充
滿
，
成
為
神
一
切
的

豐
滿
。
﹂ 

弗
四
16
：
﹁
本
於
祂
，
全
身
藉
着
每
一
豐
富
供
應
的
節
，
並
藉
着
每
一
部
分
依
其

度
量
而
有
的
功
用
，
得
以
聯
絡
在
一
起
，
並
結
合
在
一
起
，
便
叫
身
體
漸
漸

長
大
，
以
致
在
愛
裏
把
自
己
建
造
起
來
。
﹂ 

 
 
 
 

(三)
基
督
的
愛
就
是
基
督
自
己
，
是
不
可
度
量
並
且
超
越
知
識
的
，
但
我

們
能
藉
着
經
歷
認
識
這
愛—

19
節
。 

 
 
 
 

(四)
基
督
的
身
體
在
愛
裏
把
自
己
建
造
起
來
；
為
着
建
造
基
督
的
身
體
，

凡
我
們
的
所
是
或
所
作
，
愛
乃
是
極
超
越
的
路—

四
16
，
林
前
十

二
31
。 

 
 
 

b.
我
們
已
經
重
生
，
成
為
神
的
種
類
，
我
們
這
些
神
的
兒
女
應
當
是
愛
，

因
為
神
就
是
愛
；
我
們
旣
在
生
命
和
性
情
上
成
為
神
，
也
就
應
當
成
為

愛—

約
壹
四
8
，
16
。 

 
 

4.
﹁
你
們
從
前
是
黑
暗
，
但
如
今
在
主
裏
面
乃
是
光
，
行
事
為
人
就
要
像
光

的
兒
女
﹂—

弗
五
8
： 

 
 
 

a.
神
是
光
，
所
以
我
們
這
些
神
的
兒
女
，
也
是
光
的
兒
女—

約
壹
一
5
，

弗
五
8
，
約
十
二
36
。 

 
 
 

b.
我
們
不
僅
是
光
的
兒
女
，
並
且
就
是
光
的
本
身
；
我
們
是
光
，
因
為
我

們
在
主
裏
與
神
是
一—

太
五
14
，
約
壹
一
5
。 

應
用
：
愛
是
有
效
能
的
。
我
們
應
當
愛
每
一
個
人
，
甚
至
愛
我
們
的
仇
敵
。
我
們

必
須
藉
著
一
無
分
別
的
愛
惡
人
也
愛
好
人
而
得
以
完
全
。 

6
／
2

週
六  

讀
經
進
度
：
徒
二
十
1
∫

38 

約
壹
一
7

：
﹁
但
我
們
若
在
光
中
行
，
如
同
神
在
光
中
，
就
彼
此
有
交
通
，
祂
兒

子
耶
穌
的
血
也
洗
淨
我
們
一
切
的
罪
。
﹂ 

弗
五
8
∫

9
：
﹁
你
們
從
前
是
黑
暗
，
但
如
今
在
主
裏
面
乃
是
光
，
行
事
為
人

就
要
像
光
的
兒
女
，
︵
光
的
果
子
是
在
於
一
切
的
善
、
義
和
真
實
。
︶
﹂ 
 
 
 

c.
當
我
們
在
光
中
時
，
我
們
就
在
對
錯
的
範
圍
之
外—

7
節
。 

 
 
 

d.
如
果
我
們
行
事
為
人
像
光
的
兒
女
，
我
們
就
會
結
出
以
弗
所
五
章
九
節

所
描
述
的
果
子
： 

 
 
 
 

(一)
光
的
果
子
，
性
質
上
必
須
是
善
的
，
手
續
上
必
須
是
義
的
，
彰
顯
上

必
須
是
真
實
的
，
使
神
得
以
彰
顯
，
成
為
我
們
日
常
行
事
為
人
的
實

際
。 

 
 
 
 

(二)
在
善
、
義
和
真
實
中
之
光
的
果
子
，
與
三
一
神
有
關
： 

 
 
 
 
 

(1)
父
神
就
是
善
，
乃
是
光
之
果
子
的
性
質
；
因
此
，
在
九
節
的
善
，

指
着
父
神—

太
十
九
17
。 

 
 
 
 
 

(2)
義
，
指
着
子
神
，
因
為
基
督
照
着
神
義
的
手
續
，
成
就
神
的
定
旨—

羅
五
17
∫

18
，
21
。 

 
 
 
 
 

(3)
真
實
，
就
是
光
之
果
子
的
彰
顯
，
指
着
靈
神
，
因
為
祂
是
實
際
的

靈—

約
十
四
17
，
十
六
13
。 

 
 
 
 
 

(4)
我
們
行
事
為
人
像
光
的
兒
女
，
證
據
乃
是
看
有
沒
有
結
出
這
種
果

子
。 

應
用
：
我
們
不
需
要
分
辨
甚
麼
是
對
的
，
甚
麼
是
錯
的
，
甚
麼
是
該
作
的
，
甚
麼

事
不
該
作
的
。
我
們
若
在
光
中
，
我
們
的
生
活
為
人
就
自
然
而
然
照
著
一

種
方
式
。 

詩
歌
：
第
六
首 

敬
拜
父
︱
是
愛
與
光
︵
第
二
、
三
、
六
節
︶ 

    

二、
愛
重
所
是
，
光
重
所
為
，
愛
是
藉
光
而
釋
放
； 

光
顯
於
外
，
愛
在
於
內
，
光
是
帶
愛
而
照
亮
。 

︵
副
︶
你
是
愛
！
你
是
光
！
且
在
子
裏
作
生
命
； 

愛
已
顯
明
，
光
已
照
亮
，
我
們
因
此
而
得
生
。 

    

三、
愛
的
顯
明
就
是
恩
典
，
光
的
照
亮
是
真
理
； 

愛
叫
我
們
享
你
肥
甘
，
光
叫
我
們
認
識
你
。 

    

六、
光
的
照
亮
、
血
的
洗
淨
，
帶
來
膏
油
的
塗
抹
， 

你
的
成
分
、
愛
的
生
命
，
在
我
裏
面
就
加
多
。 


